
最高人民法院近日出台 《关
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
题的解释 （二 ） 》 （以下简称
《解释 （二）》）， 即将于2025年9
月1日起正式实施。 其中针对当
前各方关注的竞业限制边界问
题， 以 “实质性审查” “合理比
例” 等创新规定， 为竞业限制纠
纷确立了裁判标尺。 这一新规既
致力于解决司法裁判难题， 更在
保护商业秘密与促进人才流动之
间构建起动态平衡机制， 彰显了
新时代劳动法治的治理智慧， 对

构建和谐劳动关系、 促进人才有
序流动具有重要意义。

划边界， 矫正竞业限制扩大
化问题。 近年来， 随着产业结构
升级和技术竞争加剧， 竞业限制
条款成为越来越多用人单位保护
商业秘密的有力武器。 其中一些
用人单位存在滥用竞业限制条款
现象， 将普通岗位劳动者纳入限
制范围 ， 或设置过长的限制期
限、 过广的地域范围， 制约了劳
动者的职业发展空间， 使本应保
护核心竞争力的制度异化为阻碍
人才流动的壁垒。 《解释 （二）》
第十三条明确以 “知悉商业秘
密” 为竞业限制生效前提， 第十
四条区分在职与离职的不同标
准 ， 实现了从 “形式审查 ” 到
“实质判断” 的转变。 这种制度
设计， 既堵住了企业通过格式条
款侵害劳动者权益的漏洞， 也为
司法裁判提供了 “比例尺 ”。 正
如最高法发布的典型案例中对
“竞争关系 ” 的严格界定所示 ：
法治的边界， 应当与市场规律同
频共振。

求平衡， 激活人才流动 “一
池春水”。 健康的市场经济， 需

要既有商业秘密的 “防护堤 ”，
也有人才要素的 “活水源”。 竞
业限制制度的立法初衷， 在于保
护企业核心竞争力与鼓励人才合
理流动之间寻求平衡点。 此次司
法解释的亮点 ， 正是通过精细
化规制实 现这种动态平衡 。 一
方面， 第十五条明确违反有效竞
业限制的法律后果， 保障用人单
位核心商业秘密不受侵害； 另一
方面， 通过第十三条界定 “合理
比例”， 防止用人单位将保护措
施扩大为市场垄断手段。 这种平
衡具有显著的经济社会价值 ，
表 明 健 康的流动生态既需要防
止核心技术人员带走商业秘密导
致同质化竞争， 也需要避免过度
限制阻碍技术扩散与产业创新。
司法解释将限制范围与商业秘密
价值相匹配 ， 既保护企业研发
投 入 ， 又为行业知识溢出留出
空间， 在保障企业为商业秘密保
护支付的合理对价获得回报的同
时， 又确保人才流动不因过度限
制而停滞， 堪称 “在保护围墙与
开放大门之间找到最佳支点”。

固根本， 构建劳动法治新范
式。 劳动关系是最基本的社会关

系之一。 此次司法解释超越具体
纠纷解决层面， 呈现出构建新型
劳动法治体系的深层考量。 其进
步性体现在三个维度： 其一， 权
利对等化， 将竞业限制的经济补
偿与约束范围挂钩， 暗含 “补偿
水平反映限制强度 ” 的市场逻
辑， 避免企业转嫁经营风险。 其
二 ， 边界法定化 ， 要求限制期
限 、 地域与商业秘密价值相适
应， 体现法律对契约自由的必要
干预， 防止用人单位优势地位滥
用 。 其三 ， 裁判标准化 ， 通过
“接触商业秘密” 等客观标准替
代主观判断 ， 提升司法可预期
性 ， 减少滥诉现象 。 更重要的
是， 这种制度设计传递出 “公平
保护” 的价值导向， 即既反对劳
动者恶意违约， 也遏制用人单位
权利扩张， 相信通过其实施将印
证良法善治的朴素道理： 清晰的
规则边界， 本身就是最有效的社
会成本节约机制， 将最终促进劳
动关系走向合作共赢。

重落实 ， 凝聚协同共治合
力。 法律制度的生命力， 体现在
从文本到实践的转化效率。 要让
《解释 （二）》 真正成为调节劳动

关系的 “校准器”， 发挥应有成
效， 需构建多方协同的落实机
制 。 对 企 业 而 言 ， 应 建 立 商
业秘密分级管理制度， 根据涉
密程度差异化 设 置 竞 业 条 款 ，
避免 “全员签署” 的粗放模式，
如某跨国公司将其保密信息分
为三级 ， 仅对接触核心机密的
5％职工适用离职竞业限制 。 对
劳动者来说， 需增强契约精神，
对已签署的合理竞业限制应当履
行， 同时敢于通过法律武器维护
自身职业发展权。 司法机关则应
加强类案指导， 针对生物医药、
人工智能等不同行业特点细化裁
判规则， 并通过典型案例强化行
为指引。

当前， 我国正处于人才红利
向创新动能转化的关键期。 最高
法此次司法解释以法治方式明晰
竞业限制边界， 既是对市场规律
的尊重， 也是对 “人才是第一资
源” 战略的司法践行。 随着新规
的落地实施， 一个更具活力、 更
富效率的商业秘密保护和人才发
展新格局将加速形成， 必将为经
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强劲的
动能。

■有感而发

“希望同学们在夏令营中收
获知识、 结识伙伴， 更能学会用
法律保护自己 ， 成为知法 、 懂
法、 用法的好少年！” 8月4日上
午， 珠海香洲区翠香街道兴业
社区第五届少年警校夏令营在
兴业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开营， 30
名社区 “少年警察” 共同奔赴这
场法治之约。 （8月6日 《珠海特
区报》）

青少年是国家的未来、 民族
的希望， 法治素养的培育需从青
少年阶段抓起。 兴业社区少年警
校夏令营以沉浸式、 场景化的教
育方式， 让法治观念真正入脑入

心。 从模拟法庭辩论到走进检察
院实地探访， 孩子们在互动体验
中掌握自救技巧 ， 更在角色扮
演 中 理 解 法 律 的 温 度与力量 。
这种 “知行合一” 的教育模式，
打破了传统说教式普法的局限，
让法治教育从 “纸面” 走向 “生
活”， 从 “被动接受” 转向 “主
动探索”。

法治精神需 “润物无声 ”。
作为全国民主法治示范社区， 兴
业社区将 “法治育人” 理念融入
社区服务， 通过连续五年的夏令
营活动 ， 累计服务超200人次 ，
构建起常态化、 长效化的青少年

法治教育机制。 从社区民警担任
校长 ， 到家长代表主 动 参 与 ，
从 “小警察 ” 制服的设计到法
治课程的迭代升级， 每一处细节
都彰显着 “法治共建” 的社区温
度 。 这 种 将 法 治 教 育 嵌 入 社
区生态的做法， 不仅让青少年
在熟悉的环境中接受熏陶， 更
通过 “小手拉大手” 带动家庭、
社区形成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良
好氛围。

法治护航需久久为功。 兴业
社区少年警校夏令营的成功实
践 ， 为基层普法提供了 可 复 制
的 样 本 ： 其 一 ， 以 兴 趣 为纽

带， 将法治教育与体能训练、 语
言表达等综合素质培养相结合 ，
让 孩 子 们 在 快 乐 中 学 习 ； 其
二， 以实践为路径， 通过模拟法
庭 、 警务体验等真实场 景 ， 让
法律知识转化为行为自觉； 其
三， 以社区为阵地， 整合民警、
志愿者、 家长等多方资源， 形成
法治教育的合力。 这些经验启示
我们， 法治教育不能止于 “一阵
风”， 而需构建政府主导、 社会
参与 、 学校家庭联动的长效机
制， 让法治之光照亮青少年成长
的每一步。

□王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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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丽华

■劳动时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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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 我国正处于人才
红利向创新动能转化的关键
期。 最高法此次司法解释以
法治方式明晰竞业限制边
界，既是对市场规律的尊重，
也是对“人才是第一资源”战
略的司法践行。 随着新规的
落地实施，一个更具活力、更
富效率的商业秘密保护和人
才发展新格局将加速形成 ，
必将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注入更强劲的动能。

正值2025年全国暑期文化和
旅游消费季 ， 各地围绕夜间消
费、 旅游度假、 餐饮休闲等暑期
消费热点， 推出了多种多样的文
旅新产品、新场景。 在重庆，江畔
的无人机展演扮靓夜空， 带旺周
边餐饮住宿；在江苏徐州，“苏超”
元素与夜间消费紧密联动， 让球
迷得到更多实惠和更优体验； 在
青海西宁 ， 马路在夜间化为市
集， 特色街区用主题IP、 光影秀
等打造别样的夜游体验……这个
夏天， 各地深入推动商旅文体融
合发展， 通过夜间经济激发暑期
消费活力、 丰富人民群众生活 。
（8月5日 《人民日报》）

对城市居民而言， 赏美丽夜
景， 逛主题夜市， 品美食小吃，
完善的夜间消费服务， 让生活更
加便利、 更有品质。 对远方游客
来说 ， 富有地方特色的夜间活
动， 是感受当地风土人情的一扇

窗。 盛夏正酣， 文旅正兴。 依托
“夏日经济”， 从东到西， 从南到
北， 各地抢抓暑期文化和旅游消
费季机遇， 持续丰富、 更新避暑
旅游产品供给， 完善旅游基础设
施、 公共服务和旅游环境， 新业
态、 新模式、 新场景不断涌现，
“夏日夜经济 ” 乘 “热 ” 而上 ，
充分激发消费市场活力。 夏日炎
炎， 夜经济显现出旺盛活力， 从
“夜市桥边火 ” 到 “千灯夜市
喧”， 夜经济已成为城市商业重
要组成部分， 是彰显城市特色与
活力的有效载体。

各地要科学规划夜间经济布
局， 因地制宜、 积极创新、 凝聚
合力， 推出更多优质的夜间产品
和增值服务， 推动优化商旅文体
健深度融合， 使夜间经济业态更
加完善。 要从精细化管理上下功
夫， 加大基础设施建设， 提高夜
间公共服务水平 ， 加强管理监

督， 规范市场秩序， 保障夜经济
“亮” 起来、 “活” 起来， 让夜
经济不断绽放流光溢彩。

要激发暑期夜间消费活力，
为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各地应
加快培育多元化与品质化的消费

场景， 将夜间经济同新潮事物和
优秀传统文化结合起来， 丰富新
业态，精心服务大众、精准对接需
求，更好激发暑期夜间消费活力，
让城市“烟火气”更旺，为经济社
会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苏平

在商业秘密保护与人才流动间筑牢法治支点

■长话短说■每日图评

近日， 在中铁城建总承包分
公司长沙木棉小学项目工地上，
钢筋工李新走进蓝白相间的集装
箱 “工友驿站”， 吹着空调完成
智能体检。 这个30平方米的移动
驿站， 已成为工人们纳凉休憩的
港湾。 （8月6日 《工人日报》）

据报道， 该驿站采用可拆卸
集装箱设计， 考虑到建筑工地流
动性强的特点，能随工程结束“漂
流”到新工地“安家”。驿站被布置
成3个功能区， 左侧学习教育区，
把培训课堂搬到生产一线； 中间
是安全宣教区， 摆放着安全警示
展板和积分兑换机； 右侧则是健
康服务区，除了智能体检仪，还备
有装满常用药品的急救箱。

炎炎夏日， 建筑职工非常辛
苦。 “漂流驿站” 的出现， 职工
热了、 渴了、 累了， 随时都可以
到站内纳凉、 饮水和休息， 不仅
体现了对职工的人文关怀， 也改
善了户外劳动者工作环境， 为项
目工程顺利推进提供了保障。

“漂流驿站” 最大亮点在于
可移动性， 特别适合建筑工地的
特点， 及时满足一线户外劳动者
的需求。 一方面， 既可以随着项
目进展搬迁移动， 还能在项目完
工后， 整体吊装到下一个项目继
续使用， 做到哪里有劳动者， 哪
里就有驿站， 让服务更方便、 更
灵活、 更快捷。 另一方面， “漂
流驿站 ” 突破了地域和时间限
制， 把服务送到劳动者身边， 不
仅节省了时间与精力， 也不耽误
工作。

“漂流驿站” 虽小， 却犹如
一座 “移动港湾”， 为职工们提
供饮水、 纳凉、 休憩等便利， 它
不只是 “休息站”， 更是精神上
尊重和关爱的象征。 这种 “以人
为本” 的举措， 值得点赞， 更值
得推广。

□刘予涵

“漂流驿站”
小空间传递大关怀激发暑期夜间消费活力 为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暑期法治课堂护航青少年成长


